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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16 证券简称:信捷电气 公告编号：2025-019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6,578,633股

3、发行价格：23.27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捷电气、公司或发行人）已于 2025

年 5月 13日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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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 5月 22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的议案。2024 年 11月 22日，发行人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

关的议案的修订。

2024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前述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年 2月 11日，上交所审核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2025年 3月 20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562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6,578,633股

3、发行价格：23.27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385,784,789.91元

5、发行费用：4,821,300.59元（不含增值税）

6、募集资金净额：380,963,489.32元

7、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 4月 21日出具的《无

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资金验资报告》

（XYZH/2025SZAA8B0184号），截至 2025年 4月 16日 17时止，保荐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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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销商）中泰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的投资者缴付的

认购资金人民币 385,784,789.91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5年 4月 21日出具的《无

锡 信 捷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 验 资 报 告 》

（XYZH/2025SZAA8B0183号），截至 2025年 4月 17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85,784,789.91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821,300.59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0,963,489.32 元，其中计入股

本人民币 16,578,633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364,384,856.32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5年 5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并获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及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批复。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募集资金总额和发

行费用、限售期、上市地点、定价及配售过程、缴款及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

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



4

需履行相关私募备案程序。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法》《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

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发行人律师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通

过上交所审核且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履行注册程序，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具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主

体资格,中泰证券具有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保荐人及主承销商的

业务资格。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

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以及《注册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签

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发行方案》，以及《注册管理办法》

《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缴款、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

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向上交所报送的

《发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 《注册

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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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李新

2、认购数量：16,578,633股

3、认购股份的限售期：36个月

（二）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对象李新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新 32,467,960 23.10% - 无 -

刘婷莉 16,867,200 12.00% - 无 -

邹骏宇 14,920,900 10.62% - 质押 10,440,000

吉峰 4,491,575 3.20% - 质押 1,27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911,433 2.78% - 无 -

浙江安诚数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安诚数盈长盛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213,003 2.29% - 无 -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思勰投资思源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810,000 2.00% - 无 -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宽投天王星 1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751,300 1.96% - 无 -

过志强 2,552,600 1.82% - 无 -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宽投如歌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74,016 1.48% - 无 -

合计 86,059,987 61.23% - - 11,710,000

注：邹骏宇和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思源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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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5年 5月 13日（新增股份登记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新 49,046,593 31.21% 16,578,633 质押 21,320,000

刘婷莉 16,867,200 10.73% - 无 -

邹骏宇 14,920,900 9.50% - 质押 10,440,000

吉峰 4,491,575 2.86% - 质押 1,27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51,759 2.77% - 无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赢先进制造智选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105,247 2.61% - 无 -

浙江安诚数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安诚数盈长盛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3,463,003 2.20% - 无 -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思勰投资思源 1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810,000 1.79% - 无 -

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宽投天王星 11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750,200 1.75% - 无 -

过志强 2,552,600 1.62% - 无 -

合计 105,359,077 67.05% - - 33,030,000

注：邹骏宇和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思勰投资思源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

人。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均为李新。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6,578,633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发行后（2025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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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140,560,000 100.00 140,560,000 89.45

限售流通股 - - 16,578,633 10.55

总股本 140,560,000 100.00 157,138,633 100.00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

有所降低，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

险的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李新。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

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公

司企业技术中心二期建设项目、营销网点及产品展示中心建设项目，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

保荐代表人：范文伟、林宏金

项目协办人：檀守洋

项目组成员：侯振微、刘昭临、马梦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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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531-68889038

传真：531-68889001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A座十层

负责人：杨晨

经办律师：魏伟强、郭梦媛

电话：010-57068585

传真：010-85150267

（三）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负责人：谭小青

签字会计师：邓登峰、张子健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负责人：谭小青

签字会计师：邓登峰、赵泽如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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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信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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